平原县新华南路105号房产五年期租赁权项目转让网上竞价须知

一、转让标的名称
平原县新华南路105号房产五年期租赁权。
二、转让标的相关情况说明

本次拍卖的标的为平原县新华南路105号房产五年期租赁权，具体详情见德大正评报字[2025]第2-42号资产评估报告。

	序号
	标的编号
	标的名称
	出租面积（平方米）
	起拍单价（元/年）
	起拍总价

（元/五年）
	保证金（元）
	备注

	1
	DZSPYCQ-20260008
	平原县新华南路105号房产五年期租赁权
	472
	105600
	536490.24
	20000
	


特别提醒：

1、转让方及山东国赢拍卖有限公司对转让标的的质量、数量、品质、瑕疵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应于标的展示时间内，以咨询或其他方式谨慎了解标的情况，竞买人一旦进入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参与竞买，即表明已通过自行勘察、实地查看，完全了解认可标的物的现状，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成交后，转让方及山东国赢拍卖有限公司不为此承担任何瑕疵未告知责任。
2、本次成交价格为五年期租金总额，租金交纳方式为首年租金一次性支付，剩余租金按季度支付。租金上浮方式：每两年在上年租金基础上进行上浮，上浮比例为第三年上浮2%，第五年上浮2%。
3、成交后，受让人交齐全部成交款及代理佣金，佣金为成交额的2%。

4、在竞价过程中，竞买人因自身原因出现网络故障等问题导致无法正常竞价的，竞买人自行解决并承担一切责任，代理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竞买方式

登录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上交易网（网址http://ggzyjy.dezhou.gov.cn），按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办事指南——产权交易——《国有产权网上竞价服务指南》和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下载中心——用户手册——《土地、产权竞买人操作手册》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相关标的的竞买。

四、网上竞价办理程序

首次竞买人应办理产权竞买人身份注册和诚信库入库，关于个人身份作为产权竞买人需提交的资料或企业首次注册可咨询电话0534-2223108；

竞买人提交网上竞买申请；

竞买人按要求缴纳竞买保证金获得竞买资格；

竞买人网上报价及网上限时竞价；

5、竞得人下载并持《成交确认书》等资料到山东国赢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人资格后审等手续。

五、标的展示和竞买资料的取得

标的展示时间：2026年2月14日至2026年3月11日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现场查看

竞买资料的获得：自公告之日起至2026年3月11日16时，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或下载转让文件。转让文件若有变更以转让前最后更改为准。
六、竞买申请、竞买保证金缴纳及竞买资格的确认：

1、自公告之日起至2026年3月11日16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按本须知中约定的保证金缴纳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20000.00元，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26年3月11日16时。经竞买人实名账户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后，在保证金截止时间后，由代理公司进行到账查询确认具备本次竞拍资格的竞买人。
2、竞买保证金缴纳形式：登录交易系统网上报名；报名成功后，从实名账户缴纳竞买保证金；目前支持保证金缴纳方式：网银或电汇，现金无效。

（注：竞买保证金：20000.00元

收款人：山东国赢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区支行、账号：817972401421009212、咨询电话：15562806768）
3、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11日16时，逾期不予受理。
4、竞买保证金应从实名账户中转出，否则无效；未按规定提交保证金的竞买人，其报名文件不予接收。缴纳保证金银行账户户名、竞买登记的姓名或单位名称与成交后代理佣金发票和成交确认书上的受让人名称必须一致。
5、竞买人应充分考虑款项的银行交换时间，因保证金不能按时到账而出现的任何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6、未成交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由代理机构发出成交确认书后，5日内退还至原交纳账户。受让人的竞买保证金，由代理机构确认签订合同后，5日内退还至原交纳账户。
七、网上报价及限时竞价

（一）网上报价的起拍价和增价幅度。
	序号
	标的编号
	标的名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起拍总价

（元/五年）
	加价幅度
（元）

	1
	DZSPYCQ-20260008
	平原县新华南路105号房产五年期租赁权
	472
	536490.24
	500.00


1、网上报价基本原则：

（1）初次报价不得低于起始价；
（2）报价期间，竞买人可多次报价；
（3）增价方式报价；
（4）初次报价后的每次报价，应当比当前最高报价递增一个加价幅度或其整倍数。
2、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符合报价规则的报价一经提交即被交易系统视为有效报价，不可撤回，交易系统将实时记录并公布。
3、网上报价截止，经交易系统询问，无竞买人参加网上限时竞价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是否成交：
（1）在竞价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交易成交；
（2）在竞价期限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竞买人报价的，交易系统显示的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3）在竞价期限内无应价者或报价低于底价者不成交。
（三）网上限时竞价。

每个标的至挂牌截止时间，经交易系统询问，有竞买人参加网上限时竞价的，以高于当前最高报价一个增价幅度的价格为竞价的起始价进行网上限时竞价。
1、在竞价期限截止前，竞买人应当进行至少一次有效报价，方有资格参加网上限时竞价。
2、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环节后，交易系统以5分钟倒计时为竞价时限。如在5分钟内的任一时点有新的报价，交易系统即从此时点起再顺延5分钟，供竞买人作新一轮竞价，并按此方式不断顺延。
3、5分钟时限内没有新的报价，交易系统将自动关闭报价通道，确认当前最高报价为标的最终报价，并显示最高报价、底价及转让结果。
4、网上限时竞价中无人报价的，以竞价期限内网上报价最高者为竞得人，但报价低于底价者除外。
八、资格后审、成交确认及合同签订（本条款特别重要，务必请竞买人认真阅读知会！）

（一）资格后审。

1、成交后，转让方和代理机构将通过资格后审方式对竞得人的竞买资格予以审查，并将成交结果在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予以为期7天的公示。
竞得人须在接到成交结果告知之日起2日内，与代理机构接洽确定签署《成交确认书》的相关事宜。在签署《成交确认书》之前，备齐以下证件资料：
（1）个人参加竞买需提交有效的身份证及复印件。
（2）代理人参加竞买需提供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
（3）法人、其他组织参加竞买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关于提供资料及时性的特别提醒：竞得人未得到转让方和代理机构书面许可，逾期未同代理机构接洽确定签署《成交确认书》的相关事宜，或者未向转让方和代理机构提交资格审查材料的，将被视为故意违约。

3、关于提供资格审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要求及承担责任的特别提醒：竞得人应保证上述资格后审材料文件及其内容的真实性且来源于合法的渠道。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在审查和公示期内被发现并确认存在不真实、或者其来源不合法等情形的，将被视为故意违约。

（二）转让结果公示。转让方和代理机构将在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对成交结果予以为期7天的公示。公示期内，若出现受让人资格或其所提供资料、信息等被举报并经确认存在不真实、或其来源不合法等情形的，将被视为故意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
（三）违约责任。有上述情形的违约人将承担的违约责任：

1、转让方或代理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对违约人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裁定从违约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中扣除成交价格的2%的款项作为竞得人应交的代理佣金；要求人民法院裁定扣除其余部分的竞买保证金给转让方，用于赔偿违约人因其违约而给转让方造成的损失；赔偿数额不足的，转让方保留追偿的权利。

2、转让方有权收回该标的，再次进行转让。标的再次转让的，原竞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转让中本人或转让方应当支付的代理佣金。再行成交的价款低于原成交价款的，原竞得人应当补足差额。

3、违约人承担因其违约行为而导致的所有法律责任及一切后果。

（四）受让人的确定和转让期限。成交且资格审核，要求竞得人于成交后2个工作日内和代理机构签署《成交确认书》并办理相关手续，即可成为受让人并与转让方签署《租赁合同》。

九、其他事项

（一）关于竞买人应知事项的重要说明。转让方和代理机构郑重提醒竞买人，本场交易文件资料等一经在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发布，视作已发放给所有竞买人（发布时间即为发出时间），各竞买人应随时关注相关信息并及时登录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下载各类文件及资料，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竞买人自负。
（二）发布公告的媒介。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山东商报、中拍平台、山东国赢拍卖有限公司网站、转让方网站。
（三）联系方式。本须知未尽事宜，可向山东国赢拍卖有限公司咨询。

联系人：任经理
联系电话：15562806768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舜泰北路789号山东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B座14楼

山东国赢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2月13日



